
汾阳市宗教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执法类别 承办机构 审核情形 审核依据 审核机构 审核材料 审核重点 审核期限

1

行政检查、行

政处罚、行政

强制等行政执

法行为

汾阳市委

统战部

（民族宗

教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进行法制审

核：

1.涉及重大国家利

益和公共利益的；

2.案件情况复杂或

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3.需经听证程序作

出决定的；

4.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当进行

法制审核的。

《宗教事务条

例》、《山西省

宗教事务条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

汾阳市委

统战部（民

族宗教股）

1.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建议及

其情况说明；

2.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调查（审

查）终结报告；

3.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书代拟

稿；

4.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相关法

律依据和证据

资料；

1.执法事项是

否超越本机关

执法权限；

2.事实是否清

楚，证据是否确

凿，适用依据是

否准确；

3.行政裁量权

行使是否适当；

4.程序是否合

法；

5.法律文书制

作是否规范；

收到完备的送

审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案情复杂的，经

行政执法机关

负责人批准，可

延长 10 个工作

日



5.经听证或评

估的，应当提交

听证笔录或评

估报告；

6.其他需要提

交的材料。

6.其他依法应

当审核的内容


